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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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標 準 管 制 、 行 為 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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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法第9條─噪音管制區內之下列場所、工程及設
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噪音管制標準：
➢工廠（場）
➢娛樂場所
➢營業場所
➢營建工程
➢擴音設施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場所、工程及設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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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時段

音量
管制區

20 Hz至200 Hz 20 Hz至20 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均能音量
（Leq,LF或

Leq）

第一類 44 44 39 67 47 47

第二類 44 44 39 67 57 47

第三類 46 46 41 72 67 62

第四類 49 49 44 80 70 65

最大音量
（Lmax）

第一、二類
─

100 80 70

第三、四類 100 8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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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上午７時至晚上７時。
晚間：第一、二類晚上７時至晚上１０時，第三、四類晚上７時至晚上１１時。
夜間：第一、二類晚上１０時至上午７時，第三、四類晚上１１時至上午７時。



◆噪音管制法第24條─違反第9條第1項規定，經限期改善
仍未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者，得依下列規定按次或按日連
續處罰，或令其停工、停業或停止使用，至符合噪音管
制標準時為止；其為第10條第1項取得許可證之設施，必
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證。
➢罰則─營建工程：18,000元~180,000元。
➢限期改善期限─營建工程不得超過四日。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第14條─本法第24條第1項所定按日
連續處罰，指違反本法第9條第1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測
定其音量超過噪音管制標準5分貝以上，經限期改善後仍
逾噪音管制標準3分貝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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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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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10時至
翌日上午8時及例假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不
得使用動力機械操作致妨礙安寧之行為，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 有危及公共安全、污染環境及影響民生用

水、用電、用氣或通訊之搶救(修)工程。
➢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屬連續性或必要之

工程於管制時段施工者，仍應符合噪音管制
標準第六條規定。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工程，施工單位應於
施工現場設置噪音防制設施(例如隔音布、消音
屋、防振襯墊、隔音罩或其他具有減音功能之設
施)，並於現場豎立管制時段施工告示牌。該施
工告示牌內應載明管制時段施工核准文號及公害
陳情專線08000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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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109.05.13)



◆噪音管制法第19條─各級主管機關得指派人員並提示有
關執行職務上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進入發
生噪音或有事實足認有發生噪音之虞之公、私場所檢查
或鑑定噪音狀況。對於前項之檢查或鑑定，任何人不得
以任何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

◆噪音管制法第31條─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或鑑定者，處規避、妨礙或拒絕
之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強制執
行檢查或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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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點

源 頭 管 制 、 提 早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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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107.05.17)環署空字第1070039023號函

◆環保署訂定「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
制管理要點」

➢近三年國內公共工程之工程數量約占全國營
建工地總量四成。

➢於工程規劃、發包、執行、監督查核等各階
段辦理相關防制作業。

➢以身作則，落實執行管理作為，從工程源頭
做好噪音污染防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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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地噪音防制技術指引」，放置於環保署網
站供各界查閱。https://ncs.epa.gov.tw/noise/B-10.html

12



期望要求

敦 親 睦 鄰 、 共 創 四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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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的 幫 忙 是 桃 園 進 步 的 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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